 附件1                
                               

牡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申报书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                        
主管部门：                       
 


菏泽市牡丹区文化和旅游局
二○二六年一月



填报注意事项：
    （一）封面及表格中“项目类别”“项目代码”按以下标准填写：
民间文学（Ⅰ），传统音乐（Ⅱ），传统舞蹈（Ⅲ），传统戏剧（Ⅳ），曲艺（Ⅴ），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Ⅵ），传统美术（Ⅶ），传统技艺（Ⅷ），传统医药（Ⅸ），民俗（Ⅹ）。
    （二）保护单位标准填写：菏泽市牡丹区文化馆；主管部门：菏泽市牡丹区文化和旅游局。
（三）项目申报书文本，页面A4大小、Word格式；表内填写内容的字体为仿宋仿宋GB_2312小四号字体填写，不得扩展。
（三）内容要求完整、真实，表述简明、准确。
（四）表格一律用电脑填写，准确无误，不得弄虚作假或复制。凡填写内容不实、有虚假成分者，一经发现，取消其申报资格。

















一、项目简介
	（包括项目的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主要价值和影响（字数600-800字），做到文字简练，叙述清楚，准确无误）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地
	（具体到县\区）
	涉及民族
	（如涉及多个民族，填写主要民族）

	所
在
区
域
及
其
地
理
环
境
	申报项目分布地，及所在地地理位置，以及与遗产生长关系密切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环境。（不少于500字，不多于800字）

	分
布
区
域
	基本信息应有具体的省、市、县（区）概念。（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历
史
渊
源
	项目传承历史应至少追溯至百年。（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基
本
内
容
	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和具体表现形态等。（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主
要
特
征
	（描述该遗产项目核心要素和主要特征。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重
要
价
值
	（描述该遗产项目在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重大价值，以及当代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存
续
状
况
	（描述该遗产项目在当前的存续状况，包括实践的频率和范围、实践者和受众的人口分布等。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传
承
谱
系
	填写项目清晰的传承脉络并延续至当代主要传承人。（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主
要
传
承
人
（群体）
	填写该项目当代主要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如人员、群体较多可只填写代表性传承人。分别列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单位、职业、从艺小传等。












	代
表
性
图
片
一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二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三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贴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四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贴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五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贴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六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七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八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九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代
表
性
图
片
十
	（反映项目价值和特点的5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价值、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产品或剧（节）目照片）





（贴照片处）









著作权人及手机号：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相关人员、画面内容）：



三、项目保护单位
	保护单位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文化馆
	法定代表人
	郝美燕

	法人类型
	□企业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 □其它
（在对应□处填“√”）

	通讯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南华南街13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2371702495395285T

	保护工作专门负责人
	郝美燕
	职    务
	馆长、非遗传承保护中心主任

	电    话
	0530-5622775
	电子邮箱
	mdqwhg@126.com

	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证明
	（请粘贴复印件）







	保护单位有能力承担保护职责的说明
	（有哪些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姓名、级别）；有多少项目代表性资料、实物；有哪些人员专职从事项目保护工作；有多大规模的场所用以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有多少自有资金可以支持传承传播活动）



















	[bookmark: _GoBack]保护单位
承诺
	
我单位承诺：
我单位申请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诺如实填报所有申报材料，自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保护单位职责并同意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无偿使用申报材料进行宣传、推广。
                         
  







盖章：
                          年  月  日

	传承人（群体）同意申报及参与
保护工作
声明书
	我们作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传承人（群体），同意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同意（建议保护单位名称）作为项目保护单位。愿意共同参与该项目的申报与保护工作。
签字或盖章（个人请签名并填写单位或住址；单位、群体请盖章）：





















                                 签章：



年   月   日


四、项目保护计划
	已采取的保护措施与实现的保护成效
	（包括已经采取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其他各种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














	五年保护计划主要内容
	（包括确认、建档、保存、保护、传承、传播、研究等内容）





























	五
年
计
划
	时  间
	保护措施
	预期目标

	
	




	
	





	
	




	
	





	
	




	
	





	
	






	
	





	
	





	
	







- 1 -

五、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论证意见
	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评议意见
	（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对该项目价值、代表性、保护单位资质与能力、保护计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的有针对性的描述，是否建议推荐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名单
	姓名
	年龄
	专业
	职称
	单位
	联系电话
	签字

	
	
	
	
	
	
	
	

	
	
	
	
	
	
	
	

	
	
	
	
	
	
	
	

	
	
	
	
	
	
	
	

	
	
	
	
	
	
	
	

	
	
	
	
	
	
	
	

	
	
	
	
	
	
	
	

	
	
	
	
	
	
	
	

	
	
	
	
	
	
	
	


注：参与项目论证的专家人数为奇数，不少于5人。



六、县级文化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县级文化主管部门会对该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及能力、保护计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相关传承人（群体）参与的广泛性及是否建议推荐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